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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科技”或“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兴业皮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92 号）（下称“问询

函”），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事项作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1、请补充披露董事长吴华春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具体实施细则，如补偿方

式（现金补偿或股份赠予等）、补偿最高限额、补偿具体时点、补偿实施的可行

性，亏损的计算方式、计算时点。 

回复： 

（一）“因买入兴业科技股票产生的亏损”的定义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员工（以下简称“员工”）在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

期间（以下简称“买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净买入的公司股票，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收盘后仍旧持有的部分，在此期间一直持有，且不属于卖出后再买入的情

形，且截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该员工一直在公司任职，如果 2018 年 6 月 11 日的

收盘价低于该员工在买入期间买入公司股票的价格，由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予以全

额补偿。 

（二）补偿方式 

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 

（三）补偿最高限额 

经统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员工在买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买入兴业科技股票共计 93,174 股，买入金额共计 1,197,578.66 元，预计吴华春先



生可能承担的补偿最高限额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员工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在买入期间买入兴业科技股票总金额 1,197,578.66 元所产生的亏损，

即预计补偿最高限额为 1,197,578.66 元。 

（四）补偿具体时点 

吴华春先生将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收市后一个月内完成对员工因在买入期间

买入公司股票而产生的亏损进行现金补偿，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停牌等事宜导致

公司股票无法交易影响计算补偿金额的，则相关日期顺延。 

（五）补偿实施的可行性 

此次倡议员工买入公司股票的范围仅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员工，买入期间

短且需连续持有公司股票 12 个月以上，整体买入金额可控，吴华春先生具备相

应承诺的补偿能力，补偿实施具备可行性。 

（六）亏损的计算方式、计算时点 

补偿金额=（买入期间净买入股票均价-2018 年 6 月 11 日收盘价）*买入期

间净买入的公司股票数量 

注：（1）员工在买入期间买入的公司股票连续持有 12 个月，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后仍继续持有的，吴华春先生仅按照 2018 年 6 月 11 日收盘价计算产生

的损失金额进行补偿，员工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后卖出公司股票所产生损失大于

吴华春先生已经补偿金额的部分由员工自行承担。 

（2）员工买入公司股票完成后 12 个月内，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买入股票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作出相应调整。 

（3）员工在买入期间前持有公司股票的，卖出时，按先进先出原则进行核

算。 

（4）已在买入期间买入公司股票的员工，在买入期间后先买入兴业科技股

票（以下简称 “后续买入”）在次 1 交易日后又卖出的，如卖出数量小于等于后

续买入数量，则该员工在买入期间买入的兴业科技股票属于持续持有；若卖出数

量大于后续买入数量，则已卖出的超过后续买入的部分视为员工在买入期间买入

的股票进行相应数量的减持，该部分股票不属于持续持有，若导致损失由员工自

行承担。 



例如：员工甲在买入期间买入兴业科技股票 1,000 股。 

情形 1：该员工在买入期间后（假设 2017 年 6 月 12 日）先买入兴业科技股

票 500 股，在当天（假设 2017 年 6 月 12 日）后卖出 500 股，视为员工甲将买入

期间买入的 1,000 股兴业科技股票减持 500 股，剩余 500 股兴业科技股票属于买

入期间持续持有的股票。 

情形 2：该员工在买入期间后（假设 2017 年 6 月 12 日）先买入兴业科技股

票 500 股，在后续买入的次 1 交易日（假设 2017 年 6 月 13 日）后卖出 500 股，

则员工甲在买入期间买入的 1,000 股兴业科技股票属于买入期间持续持有的股

票。 

情形 3：该员工在买入期间后（假设 2017 年 6 月 12 日）先买入兴业科技股

票 500 股，在后续买入的次 1 交易日（假设 2017 年 6 月 13 日）后卖出 700 股，

超出后续买入 500 股的部分，视为员工甲将买入期间买入的 1,000 股兴业科技股

票减持 200 股，剩余 800 股兴业科技股票属于买入期间持续持有的股票。 

（5）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停牌等事宜导致公司股票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无

法交易，则顺延至公司股票复牌后第一个交易日，相关日期顺延。 

2、请补充披露董事长吴华春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资金来源及采取的具体履

约保障措施。 

回复： 

董事长吴华春先生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此外，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个人良好的业界声誉、口碑和信用状况是其履

约能力的基本保障。必要时，吴华春先生将利用其在行业内的良好资源贷款融资

作为履约保障。 

公司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65,857,719.58 元，同比增长 8.81%；实现净

利润 63,119,198.43 元，同比增长 374.58%；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499,636.20 元，同比增长 619.02%。公司在牛头层鞋面革市场占有率连续多

年保持国内第一，公司经营稳健，基本面持续向好。因此，除不可抗力之外，预

计公司股票发生价格剧烈下滑的可能性较小。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因公司股票

价格剧烈下降而承担补偿义务的风险较小。 

同时，经统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员工在买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



的方式买入兴业科技股票共计 93,174 股，买入金额共计 1,197,578.66 元，预计吴

华春先生可能承担的补偿最高限额为 1,197,578.66 元，金额可控。 

综上，吴华春先生对公司员工在买入期间若因买入公司股票产生的亏损进行

补偿具有可行性，吴华春先生具有足够的履约能力。因此，吴华春先生暂无设立

保证金账户或第三方监管账户来确保相关承诺得到实施的计划。 

3、请补充披露截止公告日你公司的在职员工数量、结构和平均薪酬。 

回复：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员工人数为 2,718 名，其中行政人员 261 名，

财务人员 31 名，销售人员 65 名；技术人员 507 名，生产人员 1,854 名，员工的

平均薪酬为 5,183.97 元/月。 

4、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董事长吴华春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会计处理方式，

并说明是否构成股份支付。 

回复： 

公司已就此次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倡议员工买入股票并补偿员工持股亏损的

会计处理方式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沟通，公司与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董事长吴华春先生本次倡议既未与公司业绩挂

钩、也与服务贡献无关，不属于“股份支付”。 

员工在买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出现亏损，完全属于市场波动的

风险导致，且补偿金额来自董事长吴华春先生个人，公司仅监督其履行职责，因

此，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一）本次倡议承诺将纳入承诺事项管理 

本次董事长吴华春先生的倡议承诺将纳入承诺管理事项，公司将持续关注吴

华春先生的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员工在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倡议买入期间买入兴业科

技股票情况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共有 15 名员工，通过二级市

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买入兴业科技股票共计 93,174 股，买入金额共计



1,197,578.66 元，买入均价为 12.85 元/股，其中吴华春先生的女儿吴美红女士通

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买入兴业科技股票 29,174 股。 

（三）员工买入公司股票的表决权归属 

员工在倡议买入期间买入公司股票以员工自愿为原则，购买的股票所有权和

表决权归买入员工所有。 

（四）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对投资价值的判断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公司董事长吴华春先生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的相关陈述，仅代表吴华春先生的个人观点，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

性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请理解预计、判

断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五）风险提示 

1、公司经营风险 

公司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请参照《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

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谈论与分析”中“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的“4、

可能面临的风险”部分的表述。 

2、履约风险 

此次吴华春先生倡议员工买入公司股票的范围仅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员

工，买入期间短且需连续持有公司股票 12 个月以上，公司认为吴华春先生具备

相应承诺的补偿能力，但仍请投资者关注履约风险。 

3、吴华春先生所控制公司股份的质押风险 

吴华春先生通过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石河子恒大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公司股份共计 116,208,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38.46%。其中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累计质押的股份

为 45,874,35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18%。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形。 

董事长吴华春先生进行了风险排查，其目前自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补

偿能力，且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



期、利率水平、资金供求关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

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不可控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因此，本公司股票的

市场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出现偏离其价值的波动，公司提醒投资者，需关注股价

波动产生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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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吴华春先生进行了风险排查，其目前自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补偿能力，且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不仅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水平、资金供求关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不可控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因此，本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出现偏离其价值的波动，公司提醒投资者，需关注股价波动产生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4日



